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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建筑施工项目收到中标通知书并签订合同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合同类型及金额：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人民

币762,685,875.42元。

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该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

生积极影响。

风险提示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金额、生效条件、支付方

式、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

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

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北京大龙顺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

龙顺发”）近期参与了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 0201 街区东风商场

片区项目 SY00-0201-093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、SY00-0201-086

地块 A334 托幼用地项目施工公开招标活动。2026 年 1 月 15 日，

大龙顺发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,被确认为该项目中标人。同日，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



消毒服务；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

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经核查，城竺公司资信状况良好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 城竺

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合同主要条款

1.合同主体

发包人：北京城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承包人：北京大龙顺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2.合同价格

签约合同价：人民币 762,685,875.42 元（大写：柒亿陆仟

贰佰陆拾捌万伍仟捌佰柒拾伍元肆角贰分）

3.合同价款支付

按照预付款+进度款的方式支付相应款项。

4.违约责任

（1）承包人违约

承包人发生“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

止履行合同”的违约情况时，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，

并按有关法律处理。

承包人发生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，监理人可向承包

人发出整改通知，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。承包人应承担其

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（或）工期延误。





三、中标项目和签订合同对公司的影响

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，若该合同顺利履行，将为公司持

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该合

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该合同

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金额、生效条件、支付方式、违约责任

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

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

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《中标通知书》

2.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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